焦作市生态环境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焦环罚〔2026〕100号

个人姓名：陈彦彦

证件类型：身份证

证件号码：41088****20312****
住址：河南省焦作市沁阳市****
一、环境违法事实和证据

2025年11月20日，焦作市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对河南永威安防股份有限公司进行现场检查时，发现该公司大院内生产厂区西侧露天堆放倾倒有部分的粉煤灰，堆放在黄土裸露的空地上，执法人员现场对该堆放的粉煤灰区域进行测量，约70米×70米长，区域南侧有约2米填埋边坡，北侧、西侧边缘有约1米高的围坡，该区域东南侧可见土地面上长草，无粉煤灰覆盖和堆放的痕迹，现场倾倒的粉煤灰共计1100吨左右。执法人员现场通知河南永威安防有限公司工会主席白庆菊到现场指认后，白庆菊承认这片空地是河南永威安防股份有限公司的空地，具体不清楚堆放的是什么废弃物料。经调查，发现是你和永威公司老板任太平直接联系商量，由你将这块空地的地面平整后建设厂房。

因你涉嫌诈骗犯罪被沁阳市公安局羁押于看守所，无法对你在河南永威安防公司厂区内西侧堆放的粉煤进行合理清运、处置。于是2025年11月23日、24日，沁阳市人民政府组织对你堆放的粉煤灰进行了清理并交给有资质综合利用的单位焦作市泓都再生资源有限公司进行了清理、处置，共处置1116.6吨，运费和处置费共计16749元。

你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法》第二十条第一款：“产生、收集、贮存、运输、利用、处置固体废物的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应当采取防扬散、防流失、防渗漏或者其他防止污染环境的措施，不得擅自倾倒、堆放、丢弃、遗撒固体废物。”的规定。

以上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为凭：

1.现场检查（勘察）笔录及现场照片/视频（2025年11月20日），证明你在河南永威安防股份有限公司生产厂区西侧倾倒了粉煤灰；

2.调查询问笔录（2025年11月20日、23日、27日、12月1日、2日对你、白庆菊分别进行了调查询问笔录，）证明你在河南永威安防股份有限公司生产厂区西侧露天堆放倾倒粉煤灰的事实；

3.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身份证复印件、被授权人身份证复印件和授权委托书，证明你在河南永威安防股份有限公司生产厂区西侧露天堆放倾倒粉煤灰的基本信息情况及被询问人身份信息。

4.现场勘察示意图证明堆放位置；

5.执法人员的执法证复印件，证明执法人员的身份和资格；

6.其他证据。
2026年1月9日，执法人员向你直接送达了《行政处罚事先（听证）告知书》（焦沁环先告〔2025〕62号），告知书告知你有陈述申辩权和听证申请权，你于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及听证，视为你放弃陈述申辩及听证权利。

二、行政处罚的依据、种类
根据你的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社会危害程度和相关证据，参照《河南省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裁量基准》中的裁量基准为：裁量因素：违法事实，内容：擅自倾倒、堆放、丢弃、遗撒工业固体废物，造成工业固体废物扬散、流失、渗漏或者其他环境污染的，裁量等级：5；裁量因素：工业固体废物数量，内容：扬散、流失、渗漏5吨以上，裁量等级：5；裁量因素：固废类别，内容：第Ⅰ类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裁量等级：1；裁量因素：违法行为持续时间，内容：1个月以下，裁量等级：1；裁量因素：违法行为发生频次，内容：1次，裁量等级：1；受处罚次数，内容：两年内未受到过同类处罚，裁量等级：1；裁量因素：是否配合执法检查，内容：配合检查，裁量等级：1，法定处罚金额上限(M)：300000，法定处罚金额下限(N)：100000，首要裁量因素裁量等级(A)：5，其余裁量因素个数(n)：6，其余裁量因素裁量等级(Bi)：[5,1,1,1,1,1],处罚金额(X)：220000,代入公式：220000=100000+(300000-100000)×[（5/5）2+(52+12+12+12+12+12)/(52×6)]×50%，自定义裁量计算值：0，最终裁量金额：220000元。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法》第一百零二条第七项：“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以罚款，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可以责令停业或者关闭：（七）擅自倾倒、堆放、丢弃、遗撒工业固体废物，或者未采取相应防范措施，造成工业固体废物扬散、流失、渗漏或者其他环境污染的；有前款第一项、第八项行为之一，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有前款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第五项、第六项、第九项、第十项、第十一项行为之一，处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有前款第七项行为，处所需处置费用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所需处置费用不足十万元的，按十万元计算。对前款第十一项行为的处罚，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适用其规定。”的规定，我局对你擅自倾倒堆放工业固体废物的违法行为作出以下处理决定：

给予罚款贰拾贰万元（220000元）的行政处罚。

三、行政处罚决定的履行方式和期限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和《罚款决定与罚款收缴分离实施办法》的规定，你应当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将罚款缴至焦作市财政局非税收入财政专户(开户行：邮政储蓄银行民主南路支行；银行账号：100195545980010001)。缴款时，你需在缴款备注栏注明“生态环境行政处罚款”及具体的处罚决定书编号等信息，以便准确核对缴款记录。

四、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
你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焦作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郑州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不停止行政处罚决定的执行。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本处罚决定的，我局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2026年3月日

